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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

财务报告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专项说明 

中天运[2018]普字第 90032 号 

 

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诚药业”）根据财政部于 2017

年度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

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、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

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，将东诚药业的会计科目列式进行了变更。 

（1）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

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，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

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，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。 

（2）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，修订

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，要

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；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，也要求

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。 

（3）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

通知》，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，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

务报表 

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： 

（2）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：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本年影响金额 上年影响金额 

1）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与本公

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从“营业

外收入”、“营业外支出”项目重分类

至“其他收益”项目，比较数据不调整。 

营业外收入 -6,658,922.45   

其他收益 6,658,922.45   

2）在利润表中新增“资产处置收益”项

目，将部分原列示为“营业外收入”、“营

营业外收入   -10,893,675.19 

营业外支出 -374,975.0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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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外支出”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

“资产处置收益”项目，比较数据相应调

整。 

资产处置收益 -374,975.02  10,893,675.19 

3）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“持续经营净利

润”和“终止经营净利润”，比较数据相

应调整。 

净利润 264,730,181.94 200,315,243.87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损益、净资产不产生影响，只是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

“持续经营净利润”和“终止经营净利润”，比较数据相应调整：与本公司日常活

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计入其他收益，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，比较数据不调整；在利

润表中新增“资产处置收益”项目，将部分原列示为“营业外收支”的资产处置损

益重分类至“资产处置收益”项目，比较数据相应调整。 

我们认为东诚药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，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、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、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

表格式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不影响公司损益、净资产，“持续经营净利润”、“终

止经营净利润”、与资产处置相关的“营业外收入”、“营业外支出”、“资产处

置收益”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，“其他收益”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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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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